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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報告 
令人震驚 

 
 
 

 
香港人權監察非常關注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今日發表的報告，認為其中有些建

議無異要邊緣化、陰乾、結束、甚至官台化香港電台。這些未經諮詢的建議，令人

震驚。 

 

人權監察對委員會在沒有足夠的諮詢公眾以作評估的情況下，建議另起爐灶，組建

新的「香港公共廣播公司」，輕易捨棄早已努力承擔公共廣播責任的港台，深表憂

慮。 

 

我們相信，港台很多缺失，尤其是規章問題上的困擾，均是來自它作為政府部門的

限制，以及它的員工作為政府公務員的局限。一旦港台脫離政府，解除這些不必要

的束縛，這類問題的根源就迎刃而解。 

 

人權監察認為：港台過往表現卓越，節目質素良好，報導和評論上相當持平多元，

令公眾和少眾的聲音很多時都得到表達，即使近年因承受政治壓力而有所失色，但

是它仍然實質上承擔起香港公共廣播的使命，整體表現仍屬卓越，路向和節目亦深

受公眾支持和歡迎。港台這些專業經驗和傳統，它多年的努力和成果，不容抹煞。 

 

我們歡迎委員會建議未來的公共廣播機構的四個「公共目的」，機構及編輯獨立、

透明度和問責等原則，以及獨立財政封套等建議。 

 

但是，人權監察認為報告下列建議，可能造成嚴重的問題，不應輕言接納： 

- 董事局成員由特首委任的安排──給予特首機會，透過委任，分親疏遠

近，干預公共廣播機構的獨立性； 

- 傳媒和新聞背景的董事最低比例嚴重偏低──可以導致外行領導內行的

弊病； 

- 外邀評審員審核節目──可能干預公共廣播機構的日常運作及編輯決定； 

- 節目編排要構建和諧的公民社會──有服務政治口號，束縛公共廣播針砭

時弊的使命，背離了公共廣播的公認性質。 


